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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

根据《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

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系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

（一）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具体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市安委会有关抓好安全生产的各项措施；监督检查、指导协调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市政府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参与研究有关部门在产业政策、资金投入、科技发展等工作中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负责组织市政府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作；组织协调重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承办市安委会召开的会议和重要活动，督促、检查安委会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承办市安委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综合管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组织起草安全生产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行政规章草案，研究拟订安全生产工作方针政策，组织实施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及有关综合性安全生产规章规程。

（三）依法行使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制定全市安全生产发展规划；定期分析和预测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协调和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四）负责发布全市安全生产信息，综合管理全市生产安全伤亡事故调度统计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分析工作；依法组织、协调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参与特大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监督事故查处的落实情况；组织、指挥和协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

（五）负责综合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

（六）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工作；组织实施对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辆、游乐设施、客运索道，下同）进行检测检验、安全评价、安全培训、安全咨询等社会中介组织资质管理工作，并进行监督检查。

（七）组织、指导全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考核工作，依法组织、指导并监督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除外）的考核工作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经营管理者、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工作；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工作。

（八）负责监督管理市管理的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监督工矿商贸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管理工作。

（九）依法监督检查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依法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卫生情况和重大危险源监控、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工作，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十）拟订安全生产科技规划，组织、指导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示范工作。

（十一）组织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监督和指导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和注册工作。

（十二）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决算单位构成

我局决算单位包括局机关和2个下属单位（财务非独立核算，纳入机关统一管理）：
（一）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
（二）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三）石家庄市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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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局2014年度实际收到一般预算拨款22870314.99元，财政部门拨款对帐22870314.99元。

市安监局2014年本年财政拨款收入为2287.03万元，年初基本支出结转14.08万元，2014年决算收入总计2301.11万元。与2013年相比，减少了169.46万元。

2014年支出决算数为2295.5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87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373.52万元，项目支出50万元（全部为本级项目支出）。与2013年相比，支出总额减少了160.98万元。与2014年预算数相比增加了67.27万元。主要原因是：1.2014年追加了50万元经费用于对2013年安全生产管理作出突出贡献的部门给予了奖励；2.人员增加，各项经费相应增加。

2014年年末基本支出结转5.58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4年，我局“三公”经费较2013年减少了126.44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主要原因是履行节约，压缩各项支出。

1.公车运行支出减少61.73万元；

2.车辆运行购置减少65.54万元；

3.公务接待增加0.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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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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